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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73         证券简称：扬杰科技      公告编号：2019-055 

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日常生产经营

需要，预计 2019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扬州国宇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宇电子”）、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银河”）的

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含税）不超过 1,150 万元人民币。 

2、2019 年 4 月 2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刘从宁先生、于燮康先生依法回

避表决。 

3、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19 年度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扬州国宇电子有限

公司 

采购芯片

产品 

参照市场公

允价格双方

协商确定 

450 89.71 648.22 

向关联人采

购商品 

常州银河世纪微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半导

体器件 

参照市场公

允价格双方

协商确定 

600 100.50 546.31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 

常州银河世纪微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芯片

产品 

参照市场公

允价格双方

协商确定 

100 15.17 89.49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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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扬州国宇

电子有限

公司 

采购芯

片产品 
648.22 1,500.00 3.87% 56.79% 

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发布的《2018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公

告编号：2018-030）。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常州银河

世纪微电

子股份有

限公司 

采购半

导体器

件 

546.31 1,000.00 2.34% 45.37%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常州银河

世纪微电

子股份有

限公司 

销售芯

片产品 
89.49 100.00 0.33% 10.5%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

说明（如适用） 

1、报告期内，公司向国宇电子采购芯片产品，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

的差异为 56.79%，主要原因为：公司 6 寸线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产能逐步释放，公司芯片自供数量增加，外购数量相应减少。 

2、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香港美微科半导体有限公司向常州银河采购

半导体器件，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的差异为 45.37%，主要原因为：自

2018 年起，全资子公司香港美微科半导体有限公司调整了供应商结构，

逐步减少了从常州银河采购半导体器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如适用）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较预计金额

少系由于公司产品供应能力提升所致，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公司实际

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市场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扬州国宇电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091795398904X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礼群 

注册资本：14848.443039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6 年 12 月 04 日 

营业期限：自 2006 年 12 月 04 日至 2036 年 12 月 03 日 

住所：扬州市吴州东路 1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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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新型电子元器件、半导体专用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本公司自

产产品及提供售后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经审计）：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国宇电子总资产为

20,528.10 万元，净资产为 6,974.95 万元；2018 年度，国宇电子实现营业收入

18,791.05 万元，净利润为 1,146.00 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现持有国宇电子 14.95%的股权，公司董事、总经理刘从宁先生为国宇

电子现任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10.1.3”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 

国宇电子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2、常州银河世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1793325883H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法定代表人：杨森茂 

注册资本：9,43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6 年 10 月 08 日 

营业期限：自 2006 年 10 月 08 日至****** 

住所：常州市新北区长江北路 19 号 

经营范围：片式二极管、半导体分立器件、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

子器件、电力电子元器件、半导体芯片及专用材料的制造。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常州银河总资产

为 62,254.98 万元，净资产为 47,407.78 万元；2018 年度，常州银河实现营业收

入 58,539.15 万元，净利润为 5,676.38 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独立董事于燮康先生为常州银河现任独立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10.1.3”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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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银河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依据 

公司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与关联方

确定交易价格，定价公允合理。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签订年度框架协议，协议将明确双方在有关产品

供应中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确定双方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产品价格标准等

相关事宜，有效期一年。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为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经营所必需，

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稳定、高质增长。 

公司及子公司与国宇电子、常州银河之间的关联交易，依据市场化原则独立

进行，遵循公允原则，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

情况。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同意将

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是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

需，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严格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2、公司董事会在表决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依法进行了回避，关

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鉴于上述原因，独立董事同意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六、监事会的审核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监事会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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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及子公司与国宇电子、常州银河发生的持续性关联交易，是为了满

足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交易价格以市场定价为依据，未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不产生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

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3、董事会在审议《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时，关联董事

进行了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及续聘审计机构的事前审核独立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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